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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结构，给出了洪水影响评价的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洪泛区、蓄滞洪区内非防洪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及其报告编制。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50201  防洪标准
GB 50265  泵站设计规范
GB50286  堤防工程设计规
GB 50707  河道整治设计规葙
SL44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
SL265     水闸设计规范
SL278     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计算规范
JTG C30   公路工程水文勘测设计规范
TB 10017铁路工程水文勘测设计规范
3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洪泛区 

尚无工程设施保护的洪水泛滥所及的地区。
3.2蓄滞洪区 

包括分洪口在内的河堤背水面以外临时贮存洪水的低洼地区及湖泊等。
3.3防洪建设项目

为控制或抗御洪水以减免洪水灾害损失而建设的各种工程项目。
4 一般规定
4.1 评价原则
4.1.1统筹兼顾。洪水影响评价以保障防洪安全为目标，建设项目应符合流域或区域防洪布局及调度运用要求，并满足建设项目自身防洪安全需要。
4.1.2客观公正。洪水影响评价应综合评估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和实施后造成的洪水影响，其评价结论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4.1.3科学合理。洪水影响评价应符合相关技术标准规范要求，提出的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措施切实可行。
4.1.4公开透明。洪水影响评价应广泛听取相关单位、专家和权益人的意见。
4.2工作阶段
洪水影响评价应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完成，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按照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报请审批（核准、备案)时，应附具有管理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査批准的洪水影响评价报告。
4.3评价方法
洪水影响评价应采用成熟适用的评价方法和技术路线。
4.4数据资料
洪水影响评价应采用最新资料和数据，并进行可靠性、一致性和时效性的分析与审定。
4.5报告结构
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概述；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区域防洪基本情况；
——洪水影响分析计算；
——建设项目对防洪的影响评价；
——洪水对建设项目的影响评价；
——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措施；
——结论与建议；

——附表与附图。
5概述
5.1建设项目背景
5.1.1应说明建设项目的名称、申报（建设）单位。
5.1.2应简述建设项目的地理位置、建设目的、总体建设规模、前期工作概况等。
5.1.3应说明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委托单位、编制单位及其资质，简述编制单位编制工作情况。
5.2评价依据
洪水影响评价的依据主要有：
——相关综合规划、水利专项规划和防御洪水方案、洪水调度方案、防洪预案等技术文件；
——相关技术标准；
——建设项目设计等技术文件；
——其他相关文件、规定等。
5.3评价范围
5.3.1应说明洪水影响评价涉及的区域，主要由建设项目可能影响的洪泛区、蓄滞洪区和洪水可能影响的建设项目区域确定。
5.3.2应说明洪水影响评价涉及的相关设施。
5.4技术路线与评价内容
5.4.1应简述洪水影响评价采用的技术路线，包括基本资料和分析、计算、试验手段等。
5.4.2应简述洪水影响评价采用的评价方法。
5.4.3应简述洪水影响评价的主要内容。
5.5   结论及建议
5.5.1 应简述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的主要结论。
5.5.2应提出建设项目建设及运行的建议。
6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6.1 建设项目概况
6.1.1应简述建设项目名称、性质、地点和建设目的。
6.1.2应说明涉及洪泛区和蓄滞洪区内建设项目的规模、等级与防洪标准等。
6.1.3应简述建设项目的设计方案，主要包括工程总体布置方案，与洪水影响直接相关项目的工程布置、结构形式，与区内防洪及其他水利工程的相互关系，占用洪泛区、蓄滞洪区情况等。
6.2工程地质
6.2.1应说明所在区域的地形地貌特征及地质概况，包括地质构造、主要地层岩性以及地震基本烈度等。
6.2.2应说明涉及洪泛区、蓄滞洪区的工程主要建筑物、交叉建筑物及相关场址工程地质条件及评价结论，项目建设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及处理建议。
6.3建设项目施工方案
6.3.1应简述建设项目施工总体布置、施工交通组织、主要施工方法、施工临时建筑物设计、施工工期安排等。

6.3.2 跨汛期施工的建设项目，应包括度汛方案。
6.3.3 在洪泛区、蓄滞洪区内取（弃）土的建设项目，应包括施工取（弃）土方案。
7区域防洪基本情况
7.1 自然地理与水文气象
7.1.1应简述建设项目所在洪泛区、蓄滞洪区的自然地理、河流水系、水文气象、社会经济等情况。
7.1.2应详细说明建设项目涉及的河流、湖泊和人工水道等情况。
7.1.3应简述与建设项目相关的防洪（排涝）工程标准及相应水文成果。
7.1.4应简述建设项目所在地洪涝灾害情况。
7.2水利工程与其他相关设施
7.2.1  应简述洪泛区、蓄滞洪区基本情况，包括洪泛区、蓄滞洪区位置、围堤长度、行（蓄）洪水位、行（蓄）洪面积、有效蓄洪容积（含蓄洪水位与蓄洪面积、有效蓄洪容积的关系曲线）、进（退) 洪口门（闸)等。
7.2.2  对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现有堤防、护岸、水库、涵闸、泵站、安全区、安全台、避水楼、转移道路等防洪、排涝、灌溉工程及其他相关设施，应分别简述其位置、规模、设计标准、设计水位、功能特点及运行要求等。
7.3  相关规划与实施安排
7.3.1 应简述与建设项目有关的流域或区域的流域综合规划与水利综合规划，以及防洪（排涝）、蓄滞洪区建设与管理、岸线利用、河道（口）整治、山洪灾害防治等相关规划。
7.3.2应简述前述规划的总体布局、规划方案和规划实施等情况。
7.3.3应简述建设项目运用期内因前述规划实施引起的防洪形势、防洪标准等变化情况。
7.4   洪水调度与蓄滞洪区运用
7.4.1应简述建设项目所在洪泛区、蓄滞洪区在流域或区域防洪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7.4.2应简述建设项目所在洪泛区、蓄滞洪区的防御洪水方案、洪水调度方案、蓄滞洪区运用预案、人员转移安置方案等。
7.4.3应简述建设项目所在蓄滞洪区运用情况，分析现状情况、规划条件下蓄滞洪区的运用机遇。
8 洪水影响分析计算
8.1 建设项目对防洪的影响分析计算
8.1.1在建设项目对防洪影响的分析计算中，应包括其对水文、壅水、河势影响、冲刷与淤积、蓄滞洪影响、灌溉（供水）与排涝及防洪工程等的影响。
8.1.2占用行洪断面的建设项目，应计算占用的行洪面积及阻水比，并进行壅水分析计算。
8.1.3对河势稳定可能产生较大影响或所在河段有重要的防洪任务、重要防洪工程的建设项目，应进行河势影响分析计算。可能影响河道冲淤变化的项目，还应进行冲刷与淤积分析计算。
8.1.4蓄滞洪区内的建设项目，应计算占用蓄滞洪区的面积、容积、并进行蓄滞洪影响分析计算。
8.1.5影响洪泛区、蓄滞洪区内排涝、灌溉（供水）水（渠）系的建设项目，应根据建设项目布局，分析计算各受影响规划区的排涝、灌溉面积和流量，以及各沟道、蓄涝区、排水出口、承泄区以及排水闸、挡潮闸、泵站等排涝蓄涝能力。
8.1.6可能影响现有防洪工程及其他水工程安全的建设项目，应复核计算建设项目施工期和运行期内，现有防洪工程及其他水工程的抗滑、渗透、地基稳定性等。
8.1.7建设项目上、下游影响范围内的已建涉水工程，宜一并进行分析计算。
8.1.8破坏原有坡面水系汇集系统的建设项目，应进行小流域水文分析计算。
8.2洪水对建设项目的影响分析算
8.2.1在洪水对建设项目影响的分析计算中，应包括洪水对建设项目的淹没、冲刷与淤积等影响。
8.2.2洪水淹没影响应计算设计洪水或蓄滞洪区运用条件（设计蓄滞洪水位）下，建设项目的淹没范围、水深、历时和损失等。
8.2.3洪水冲刷或淤积影响建设项目安全和正常运行的，应分析计算冲刷或淤积程度及形态。
9建设项目对防洪的影响评价
9.1法规规划适应性评价
9.1.1应根据建设项目所在流域或区域相关规划，评价建设项目是否符合有关水法规及规划的要求。
9.1.2应评价建设项目对相关规划实施的影响。
9.1.3应评价建设项目是否符合洪水调度安排，满足防御洪水方案、洪水调度方案等要求。

9.2河道行洪影响评价

9.2.1应根据建设项目壅水、淤积分析计算成果，分析占用行洪面积、壅水髙度等情况，评价对河道行洪能力的影响。

9.2.2跨越或穿越蓄滞洪区的建设项目,应对蓄滞洪区内河流（渠系）非分洪运用期的行洪能力进行评价。

9.2.3应根据建设项目施工设计方案及工期安排，评价建设项目施工对河道行洪的影响。

9.3  河势稳定影响评价

9.3.1对河势稳定影响较大的建设项目，应根据数学模型计算或物理模型试验结果，结合河道演变分析成果，评价河道总体流态及影响区域局部流态变化，分汊河段各汊道分流比、分沙比变化，总体河势和局部河势稳定性。

9.3.2对河势稳定影响较小的建设项目，可根据河道演变分析成果或类比分析作定性评价。

9.3.3临时建筑物可能影响河势稳定的，应评价其对河势稳定的影响。

9.3.4跨越或穿越蓄滞洪区河道的建设项目，应评价非分洪运用期对河势稳定的影响。

9.4蓄滞洪区运用影响评价

9.4.1应评价对蓄滞洪区启用时机，运用机遇，蓄洪面积、容积等的影响。

9.4.2应评价对进、退洪流量，淹没历时与水深分布，局部流速等的影响。

9.4.3 应评价对现有和规划的安全区、安全台、避水楼、转移道路及桥梁等安全建设设施和人员转移安置方案的影响。

9.5防洪工程影响评价

9.5.1引起堤防、护岸等近岸流速、流向变化的建设项目，应评价建设项目对堤防、护岸等工程的冲刷影响。

9.5.2可能影响现有防洪工程安全的建设项目，应评价防洪工程的渗透、抗滑、地基稳定性。

9.5.3拦河建设项目应根据运行期水位波动情况，评价对上下游影响区域内防洪工程安全的影响。

9.5.4应评价建设项目施工方案对防洪工程的影响。

9.6其他设施影响评价

9.6.1建设项目壅水影响现有或规划泵站进出口水位的，应评价对泵站运行效率，建筑物安全超高及结构稳定的影响。

9.6.2建设项目壅水造成排水闸或挡潮闸水位变化的，应评价对水闸的灌排能力、防渗安全、闸室稳定、安全超高等的影响。

9.6.3评价范围内有水文、水资源监测站点的，应评价对站点断面稳定及测验精度等的影响。蓄滞洪区运用的控制站点，应重点进行评价。

9.6.4影响区域排涝、灌溉（供水）水（渠）系的建设项目，应评价对排涝、灌溉（供水）能力的影响。

9.7防汛抢险与水上救生影响评价

9.7.1对跨越、占用防汛抢险道路或可能阻碍蓄滞洪区分洪后水上救生的建设项目，应评价对险情巡査、实时抢险、水上救生及其他防汛设施（如通信设施、汛期临时水尺等）的影响。

9.7.2应评价建设项目施工对防汛抢险和水上救生的影响。

9.8综合评价结论

9.8.1应简要总结建设项目对防洪各方面的影响。

9.8.2应提出综合评价结论。

10 洪水对建设项目的影响评价

10.1建设项目防御洪涝标准与措施评价

10.1.1应根据建设项目设计所采用的防洪标准、结构形式及工程布置，评价建设项目运行期和施工期的设防标准是否满足GB50201的要求，是否符合相关规划。

10.1.2若国家规定的建设项目防洪标准高于所在区域防洪标准，应评价自保措施是否满足防洪要求。

10.1.3应评价建设项目所采用的防洪、排涝措施是否符合设计规范要求。

10.2淹没影响评价

10.2.1应根据淹没影响分析计算成果，评价设计洪水或蓄滞洪区运用条件下，建设项目的安全性及损失程度。

10.2.2建设项目受风浪、冰塞壅水及洪水回水等影响较大时，应评价临时淹没影响。

10.2.3汛期施工的跨河、拦河、临河建设项目和蓄滞洪区内的建设项目，应评价洪水对建设项目施工可能造成的影响。

10.2.4洪水淹没可能造成有毒、有害、放射性物质扩散的，应评价其造成生态环境影响的可能性。

10.3冲刷与淤积影响评价

10.3.1应评价洪水冲刷对建设项目结构稳定等造成的影响。

10.3.2应评价泥沙淤积对建设项目防洪能力、正常运行等造成的影响。

10.4综合评价结论

10.4.1应简要总结洪水对建设项目各方面的影响。

10.4.2应提出综合评价结论。

11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措施

11.1总体要求

11.1.1消除或减轻影响措施方案的设计应达到建设项目前期相应阶段深度要求。

11.1.2应提出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工程和非工程措施设计方案，并估算工程量和投资。

11.2消除或减轻建设项目对洪水影响的工程措施

11.2.1对防洪及水利规划实施造成较大影响的建设项目，应对其建设规模、总体布置方案、有关设计及施工组织设计等提出修改或优化调整措施。

11.2.2占用行洪断面或蓄滞洪容积的建设项目，应提出补偿措施。

11. 2.3对河道行洪、河势稳定、蓄滞洪区运用、防洪工程及其他设施、防汛抢险和水上救生等造成影响的建设项目，应提出加固整治、替代工程等消除或减轻影响的措施。

11.3 消除或减轻洪水对建设项目影响的工程措施

11.3.1不满足防洪要求的建设项目，应明确需采取的防洪工程措施。

11.3.2洪水可能引起严重冲刷危及建设项目安全的，应提出防冲刷处理措施。

11.3.3泥沙淤积影响建设项目安全或正常运行的，应提出防淤、清淤等工程

措施。

11.3.4洪水淹没可能造成有毒、有害、放射性物质扩散的，应提出危害防治的措施。

11.4非工程措施

11.4.1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非工程措施主要包括建设项目工期优化调整，施工期监测与管理，分洪救生设施配备，防汛抢险预案、人员转移方案编制等。

11.4.2非工程措施应与建设项目所在流域或区域洪水调度方案、蓄滞洪区运用预案等相协调。

12结论与建议

12.0.1应简述建设项目是否符合有关水法规和水利规划的要求，是否对规划实施产生不利影响；采用的设防标准是否满足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等。

12.0.2应简述建设项目对防洪的影响，包括对河道行洪、河势稳定、蓄滞洪区运用、防洪工程及其他水利设施、防讯抢险等的影响。

12.0.3应简述洪水对建设项目的影响，包括流域洪水、涝水对建设项目的淹没、冲刷与淤积影响。

12.0.4应综合评价建设项目对防洪的影响和洪水对建设项目的影响，简述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措施。

12.0.5应根据洪水影响评价结果，对建设项目是否具备建设条件提出意见。

12.0.6应对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建议。

13附表与附图

13.1附表

13.1.1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应编制必要的附表。

13.1.2洪水影响评价报告附表主要包括建设项目基本情况表及洪水影响评价分析计算表等。

13.2附图

13.2.1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书应根据需要编制必要的附图。

13.2.2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书附图主要包括：

a）建设项目工程设计图纸，包括工程地理位置示意图，工程平面布置图、剖面图、结构图，地质图，工程与堤防或其他防洪工程衔接图等。

b）建设项目所在流域水系示意图，洪泛区、蓄滞洪区相关图纸，包括河势图、涉水工程布置图、洪泛区和蓄滞洪区位置示意图、工程现状示意图、安全建设工程规划布置图、主要工程布置及纵横断面图等。

c）洪水影响分析计算图纸，包括模型计算工程概化图、网格图、蓄滞洪区容积曲线图、进退洪流量过程图、特征点位置示意图、分洪不同时间流场图、特征点水位对比图、特征点流速对比图，以及堤防抗滑稳定计算图，堤防渗流及渗透稳定计算图等。

d）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措施的单项设计图纸，主要为单项工程平面布置图、纵剖面图、典型断面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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